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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判解 ..........................................................................................................................................

發票人禁止背書轉讓之劃線支票可否為委任取款

背書？

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223號判決

─────────────────
【事實摘要】

上訴人（即原告）係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其經理林○○為招攬保險

業務，以○○○等人為被保險人向其公司投保人壽保險，並偽造被保險人之死亡

證明書等文件，向其公司詐領保險金。上訴人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不知該

被保險人，或未死亡或根本無其人存在，即簽發以其等為受款人、被上訴人（即

被告）台新國際商業銀行為付款人之劃平行線、禁止背書轉讓之支票九紙，以作

為保險理賠金之給付。前揭九紙支票均係記名支票，且發票人於票面上均載有

「禁止背書轉讓」字樣。又上開支票除編號一、六之外，皆於票背載有受款人委

任取款之意旨。嗣受任人林○○及郭○○，分別以其在台新國際商業銀行之帳戶

受委任取款，經台新銀行收受後，直接付款予林○○及郭○○。上訴人主張被上

訴人之受僱人違反法律規定，任由非支票受款人之林○○及郭○○在台新國際商

業銀行之帳戶為委任取款，直接付款予林○○及郭○○二人，致其受有損害，被

上訴人自應負侵權行為之僱用人損害賠償責任。

【裁判要旨】

一、按支票執票人為行使取款權利，於支票上記載委任取款意旨後，即得以背書

方式委託他人為之，並無其他限制，此時執票人僅授與被背書人收取票款之

代理權，並非轉讓票據之所有權，不生票據上權利移轉之效力，此觀票據法

第144條準用第40條第1項規定自明。是以，禁止背書轉讓之記名支票，依法

固不得轉讓其權利，惟仍得以委任取款背書方式，委託他人代為取款。又

在支票正面劃平行線者，依票據法第139條第3項規定，持票人如非金融業

者，則須將支票存入其在金融業者之帳戶委託取款。若劃平行線支票無禁止

委任取款背書之約定，執票人即仍得於支票上載明委任取款意旨以背書為

之，由受託人即被背書人將支票存入其在金融業者之帳戶委託取款。準

此，於禁止背書轉讓劃平行線之記名支票為委任取款時，付款人於審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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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人已為背書及於支票上載明委託取款之意旨，即得付款予受託人，並於

付款後免除其責任。

二、查編號一至四、六至八號等七張禁止背書轉讓之劃平行線支票，其提示行及

付款行均為被上訴人，其中編號二、三、四、七、八號之支票背面均已載明

委託取款之意旨，並分別蓋有委託人、受託人之印章，被上訴人核其形式上

具備委任取款要件，據以付款，要無過失可言。至於編號一、六之支票，

其背面之記載雖未符合委任取款之要件，然票據法第71條所謂付款人對

於背書不連續之支票而付款者，應自負其責之規定，係指對真正票據權

利人不得主張免除票據法上付款責任，非謂付款人對背書不連續之付款

不生效力。上訴人所舉證據既不足以證明被上訴人之付款行為，與民法侵權

行為之構成要件相當，即不能責令負侵權行為之責任。況系爭支票之受款人

為各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縱上訴人受林○○詐欺而簽發系爭支票，惟票據係

無因證券，不論簽發之原因關係為何，其真正票據權利人應係票載之受款

人，被上訴人（之受僱人）付款予林○○二人，如未具備委任取款背書之要

件，被上訴人自僅對真正票據權利人負責，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訴

請被上訴人負僱用人之損害賠償責任，亦無可採。

【學說速覽】

本案之爭點，分述如下：

一、發票人記載禁止背書轉讓之意義及效力

發票人記載禁止背書轉讓指發票人簽發票據時有「禁止轉讓」或其他同

字樣之記載而言，有學者稱之為「禁轉票據」。依票據法第30條第2項規定，

記名匯票發票人有禁止轉讓之記載者，不得轉讓。所謂「不得轉讓」，指匯

票無法依背書之方式而轉讓，僅能依一般民法債權轉讓之方式為之。是以，

禁轉票據之受款人，如依背書之方法轉讓其票據於受讓人，則因禁轉票據不

得依背書轉讓，該背書自不生效力，當然無權利移轉、權利擔保及權利證明

之效力，惟受讓人仍得依普通債權讓與之方式取得權利。

二、委任取款背書之意義及效力

委任取款背書指以委任取款為目的，授與被背書人代理權所為之背書，

亦即此種背書之目的不在轉讓票據權利，僅係授與代理權委託被背書人代為

取款。是以，委任取款背書並無權利移轉及權利擔保之效力，然委任取款背

書仍具有權利證明力，被背書人得以背書連續證明自己有形式上之代理權

限，向票據債務人請求支付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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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票人記載禁止轉讓之票據，得否為委任取款背書？

（一）實務及通說：委任取款背書不在禁止之列。

1. 發票人記載禁止背書轉讓，不過禁止後手為「轉讓票據權利之背書」，因

此，後手仍得為「委任取款背書」，蓋委任取款背書本質上並非轉讓背

書，僅生授予被背書人行使票據權利代理權之效力而已，不具有票據權利

移轉之效果。

2. 是以，發票人記載禁止背書轉讓之劃平行線記名支票，執票人依法固不得

轉讓其權利，惟仍得以委任取款背書之方式，委託他人代為取款。又依票

據法第139條第1項規定，支票經在正面畫平行線二道者，付款人僅得對金

融業者支付票據金額，且依同條第3項規定，劃平行線支票之執票人，如

非金融業者又在金融業者無帳戶者，則以委任取款背書方式，委託在金融

業者開設帳戶之他人代為取款亦無不可。

（二）李欽賢老師：禁轉票據不得為委任取款背書。

1. 認為委任取款背書，仍具有資格授予力（即權利證明之效力），亦即被背

書人具有被授與代理權之形式資格，被背書人縱使未舉證證明自己實質上

有代理權，而票據債務人對其支付票款，仍得免責，亦即執票人有票據法

第37條規定之適用；付款人有票據法第71條規定之適用。如此之結果，有

違「禁轉票據」之權利行使回歸民法上原則之制度意旨。

2. 詳言之，禁轉票據之債務人原則上以向真正債務人清償，始生消滅債務之

效力，債權人如不能舉證證明自己是實質上權利人，債務人縱拒絕給付，

亦不構成給付遲延，受讓人持有之票據即使是背書連續，或最後背書為空

白背書亦然，蓋在禁轉票據上背書，該背書依票據法第30條第2項規定不

生任何效力，自無背書之權利證明力，此與委任取款背書之效力不同。

四、付款銀行之付款審查責任

依票據法第37條及第71條規定，執票人應以背書之連續證明其權利，如

未能證明背書連續者，付款人不負付款之責。是以，付款人即負有形式審查

背書連續之義務，否則付款人即使為善意，亦應負責；反之，若執票人以背

書連續證明其權利，付款人即應付款，縱使執票人非真正票據權利人，付款

人付款後仍可免責。此背書應包含委任取款背書在內，故禁轉票據為委任取

款時，付款人於審查受款人已為背書（背書連續）及於票據上載明委託取

款之意旨（符合票據法第41條第1項規定），即得付款予受託人，並於付

款後免除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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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題分析】

甲因需給付乙買賣價金，乃簽發以丙銀行為付款人，以乙為受款人之劃線支票

二紙，交付給乙，並於票面均記載有「禁止背書轉讓」之字樣，金額分別為新

臺幣（下同）5萬元（以下簡稱「支票A」）及10萬元（以下簡稱「支票

B」）。後乙因出國在即，乃將該二紙支票背書交付給丁，委其代為提示取款，

惟乙背書時僅於支票A之背面書寫「票面金額委任受託人丁領款」等字樣，支票

B則因故未為類似記載。丁於法定提示期限內，將該二紙支票存入丁於丙銀行之

帳戶，丙銀行並依票面所載金額完成付款轉帳。試論丙銀行之付款行為是否違

反票據法相關規定？ （96律師）

◎答題關鍵

本題核心概念在於「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223號判決」之實務見

解，同時涉及「發票人記載禁止背書轉讓」、「委任取款背書」以及「劃平

行線支票」等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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